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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督管理

从执法实践视角浅析《食品安全法》的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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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结合食品安全执法实践，对当前我国《食品安全法》中复检机构选择、过程监控、使用过期食品添加剂、餐
饮具集中消毒、从业人员健康管理、肇事单位行政责任等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同时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

从立法层面完善惩处机制、把实施标准贯穿于食品加工全过程、将餐饮具集中消毒纳入食品安全法律范畴、落实企

业法律责任、转变监管模式、推进诚信体系建设等相应的立法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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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０９ 年颁布实施的《食品安全法》，无论从立法

主旨、立法技巧以及内容范围和发展趋势上，与发

达国家相比均不逊色。 笔者所在的卫生监督机构，
按照地方政府的分工安排，延续承担了餐饮食品安

全监管以及流通领域食品安全动态监测评估分析

等工作。 从四年多一线执法实践来看，现行的食品

安全法律法规仍存在一些缺陷，现提出来商榷，以
便进一步修订与完善。

１　 食品安全执法实践中的问题

１ １　 分段立法和监管模式不利于实际执法

《食品安全法》将我国食品安全监管模式定为

分段监管，实际执法操作中确有漏洞。 从农产品到

餐桌是一个连续的过程，人为将其分段，段与段之

间必然存在空隙，这不仅给一些不法经营者有可乘

之机，还容易形成监管的“真空地带”。 这一问题已

引起国家高度重视，２０１３ 年 ３ 月国务院机构改革方

案公布［１］，组建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将有

关部门的食品监管职责、管理队伍以及检测机构划

转到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 随着各地监管机构

队伍的逐渐整合到位，相信在《食品安全法》修订

时，相应条款也将会有所调整，此处不再赘言。
１ ２　 选择食品复检机构的制度设计有缺陷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以下

简称《食品安全条例》）第三十四条规定，食品生产

经营者对初检结论有异议的，申请复检时，复检机

构由复检申请人自行选择。 这种制度安排，便于食

品生产经营者提出复检申请，有助于复检活动及时

展开，体现了行政便民和行政效率原则。 但同时应

该看到，该条款实际监管应用中，一定程度上削弱

了行政公正价值的实现，造成了对生产者的保

护［２］。 以江苏南通为例，自 ２００９ 年《食品安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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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以来，南通市卫生监督所受该市食品安全委员

会委托，承担了地方流通领域食品安全动态监测任

务，采样抽检各大型超市、商场的食品，对不合格品

及时发布消费预警公告。 实践中，因食品产地来源

的广泛性，不合格食品生产厂家提出复检申请时，
通常都选择由厂家所在地省份的检验机构承担。
而不少生产厂家与其所选择的复检机构之间本身

就立有协议、委托检验等日常联系，通常这样的复

检结果有可能受到人为干预。 由生产者自行选择

检验机构并向其提出复检，在确认问题食品时可能

是存在缺陷的，从法理层面考虑也不适合。 因而，
也有学者据此提出，可将《食品安全条例》中的复检

申请人理解为监管部门［３］。 但是生产厂家及社会

对此显然无法认同。
１ ３　 过程监管没有落实

现代食品安全监管，已从注重成品检验来保证

食品质量，转向强调对整个生产经营过程的全程管

理和控制，这一点虽已成为共识，在《食品安全法》
也有所体现，但却相当不充分，甚至不如之前的《食
品卫生法》。

《食品卫生法》规定了食品生产经营过程必须

遵守的卫生要求，并明确设定了法律责任，对“食品

生产经营过程不符合卫生要求的，责令改正，给予

警告，可以处以 ５ ０００ 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或者

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吊销卫生许可证” （《食品卫生

法》第四十一条）。 以此为依据，执法中可以对食品

生产和经营过程中的违法行为进行查处，必要时可

以通过行政处罚的手段对违法者进行处理，从而形

成一种威慑力，使食品生产经营者不敢轻易越过雷

池，保证了法律相关规定的强制力效果［４］。
虽然《食品安全法》在制定时考虑到了对生产

加工经营过程进行控制和监管的重要性，法律条文

中也专门对此进行了规定。 但非常遗憾的是没有

明确法律责任，只列举了法律义务，却未设定相应

的罚则，出现“有法无罚”的情形。 即使在执法活动

中发现了违法事实，也因法律无明确罚则而不能果

断对其采取惩罚性措施。 以餐饮执法为例，检查饭

店发现加工操作场所污秽不堪，且后厨的操作台

面、食品橱柜底部等食品加工、存储场所存有大量

鼠粪甚至活鼠，根据现场检查情况，该店经营者违

反了《食品安全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食品生产经

营者应“保持该场所环境整洁”、“有相应的防鼠设

备或者设施”等相关要求。 面对恶劣的生产经营环

境，执法人员考虑予以行政处罚，但在《食品安全

法》法律责任部分，却找不到与之对应的处罚条款。
食品生产经营过程是保证食品安全的基础，如此重

要的过程环节没有罚则支撑，法律的严肃性与强制

力无法彰显。
忽视过程监管的另一后果是，对食品成品检验结

果以及对食品安全标准的过度依赖。 执法实践中更

多地依赖终产品标准、指标和检测报告，把执法重点

完全聚焦到最后一道工序上，重视对食品成品的检

验，依照标准判断食品是否符合标准，忽视了生产加

工过程的卫生与管理。 即便是生产环境脏乱不堪、加
工过程已遭受微生物严重污染的食品，经过一定的热

加工高温处理工艺后，如果仅对其终产品依照标准指

标实施微生物检验、评价，结果仍然有可能是合格的。
终产品合格与否固然重要，但此类“合格”食品距消

费者心目中的放心食品相去甚远。 不注重食品生产

环境以及加工过程是否存在污染，仅仅依靠食品标准

对终产品实施检验，无异于舍本求末，“全程监控”将
被沦为“终末监管”。
１ ４　 配套下位法迟迟不出台

《食品安全法》第五十一条第一款规定，国家对

声称具有特定保健功能的食品实行严格监管，具体

管理办法由国务院规定。 但食品安全法颁布实施

逾四年，保健食品管理办法依然是采用由卫生部根

据《食品卫生法》的有关规定于 １９９６ 年制定的，《食
品卫生法》早已废止。 国务院迟迟没有出台与《食
品安全法》相应的保健食品管理办法。

对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和食品摊贩，法律也作

出了原则性规定，要求具备与生产经营规模、条件

相适应的食品安全要求，具体管理办法由省、自治

区、直辖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制定。 各省、
自治区、直辖市对此立法速度快慢不一，但总体较

慢。 江苏虽在 ２０１１ 年由省政府办公厅出台了《关
于进一步加强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和食品摊贩监

督管理的意见》 ［５］ （以下简称《意见》），但就其中如

何加强部门间分工协同管理，仍未拿出切实举措。
以“前店后坊（厂）”的监督管理为例，《意见》规定

在商场、超市和其他有形市场（以下简称有形市场）
内现场制售食品的非独立法人单位，由工商部门负

责监督管理。 在有形市场外现场制售餐饮类食品

（可直接食用的食品）的，由餐饮服务监管部门负责

监督管理。 在有形市场外现场制售非餐饮类食品，
如生产与销售相分离的，其生产加工点由质监部门

负责监督管理，销售点由工商部门负责监督管理。
环节界限不清的，按照分段监管原则，由质监、工
商、餐饮服务监管部门分别负责监管其生产、流通、
餐饮服务等行为。 此规定并未厘清部门间的监管

职责，将一类简单的食品加工制售行为，割裂得支

离破碎，其在实际执法中的效能如何不难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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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５　 忽视了对经营使用过期食品添加剂行为的

处罚

《食品安全法》第二十八条第（八）项对生产经

营超过保质期限的食品，规定了法律义务，但对餐

饮单位使用超过保质期限食品添加剂的行为，却没

有设定罚则。 可否类推同样适用《食品安全法》第

二十八条第（八）项，在执法实践中存在较大分歧。
毕竟食品和食品添加剂为两种不同类别的产品，对
使用超过保质期限食品添加剂的违法行为，应如何

处置，法律并未明确。
１ ６　 对餐饮具集中消毒的监管存在立法缺陷

餐饮具集中消毒服务单位的监管，主要法律依

据是《消毒管理办法》、《餐饮具集中消毒单位卫生

监督规范（试行）》 （以下简称《规范》）等，《消毒管

理办法》作为部门规章，在其法律责任条款中虽然

设定了 ５ ０００ 元以下的较小数额罚款，但缺少对餐

饮具集中消毒服务单位功能布局、流程设置以及从

业人员健康管理的具体规定。 而《规范》第二条明

确规定，“地方卫生行政部门负责对地方各级工商

行政部门通报的获得工商营业执照的餐饮具集中

消毒单位实施日常卫生监督管理”。 对没有通报

的、未获得工商营业执照而开展餐具集中消毒业务

的企业，该如何管理，由谁来管理，未作规定。 且

《规范》尚不是行政规章，其在行政复议、诉讼中的

法律效力与地位仍待确定。 同样是餐具不清洗、不
消毒的违法行为，发生在饭店洗碗间的，依照《食品

安全法》实施惩处，发生在餐具集中消毒企业的，则
依据《消毒管理办法》处理，两者的处罚力度并不一

致，执法中出现偏颇难以避免。
１ ７　 从业人员健康管理违法行为处罚偏轻

《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四条规定，食品生产经

营者应当建立并执行从业人员健康管理制度。 食

品生产经营人员每年应当进行健康检查，取得健

康证明后方可参加工作。 法律虽有明确要求，然
而对企业不履行义务，未建立并执行从业人员健

康管理制度的，以及食品生产经营人员未取得健

康证上岗的情形，该如何处置，法律却没有明确。
仅在第八十七条第七款规定，“对安排患有食品安

全法所列疾病的人员从事接触直接入口食品的工

作的，给予警告；拒不改正的，处以罚款直至吊销

证照”。 此规定的前提是经营者事先已安排从业

人员体检，发现明知从业人员患有相关疾病，仍安

排其从事相关的食品生产加工。 实际情形是，经
营者不问也不知从业人员的身体状况，直接安排

了未经体检的从业人员上岗，对此类行为，依法尚

不属处罚之列。 这些未经体检上岗的从业人员，

其真实身体状况无从知晓，尤其是一些慢性菌痢

等患者的临床症状并不典型，未经体检即上岗，潜
在隐患不可轻视。
１ ８　 肇事单位的行政责任未全面落实

食品安全事故发生后，《食品安全法》仅对未进

行报告、毁灭有关证据以及造成严重后果的肇事单

位规定了罚则。 而对作为食品安全第一责任人的

肇事餐饮单位，即使查明了导致事故发生的违法行

为，却由于没有罚则，实际大多并未承担相应行政

责任。 例如，某饭店发生一起细菌性食物中毒，经
调查发现，该饭店未按照《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督

管理办法》、《餐饮服务食品安全操作规范》的要求

全面落实留样，仅对其中少部分凉菜进行了留样保

存，尽管事发后店方进行了报告，也并未刻意毁灭

证据，但由于留样不规范，给后续检验分析以及对

该事件的最终判定带来了困难。 对店方的责任行

为，没有相应的行政处罚条款，肇事单位实际并未

承担理应由其承担的行政责任。

２　 修订完善食品安全法的建议

２ １　 切实从立法层面完善惩处机制

首先，应通盘考虑食品安全法及与之配套的下

位法规的制修订，尽量减少立法中的“补丁”，组织

论证并完善条款，改变现行的复检机构由食品生产

经营者单方确定的规则，解决食品复检中存在的困

惑。 其次，增加“有法无罚”相关情形的处罚条款，
落实相应法律责任。 应当看到，部分法律条款，制
订时可能出于对管理相对人的保护，未明确设立罚

则，鉴于目前并不乐观的食品安全形势，建议修订

时尽可能予以考虑。 第三，查漏补缺，相应增加对

经营过期食品添加剂、从业人员未经体检上岗等行

为的处罚款项。
２ ２　 将实施生产规范及标准贯穿于食品加工全

过程

食品安全标准的确是执法工作的重要技术依

据，也是开展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基础保障之一。
由于食品生产加工的过程具体而繁杂，生产加工过

程恰恰是社会和普通消费者较难以触及，又最需依

赖行政监管执法手段加以控制掌握的重要方面。
通过立法，强化过程监管，逐步将一些食品卫生安

全标准中涉及的微生物尤其是指示菌指标，分解并

运用到食品生产加工的具体环节中，把标准要求更

好地贯穿到生产过程的各关键控制点，坚持过程监

管与标准并重，切实改善食品生产过程的卫生状

况，提高对食品生产加工各工序、环节的实际监控

力，变终末监管为过程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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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３　 将餐饮具集中消毒纳入食品安全法律监管

范畴

餐饮具集中消毒，实质是饭店后厨洗碗间功能

的延续与延伸，与餐饮配送中心、中央厨房一样，是
餐饮服务的组成部分和社会分工专业化的产物。
对消费者而言，无论是在餐饮具集中消毒单位洗消

的餐具，还是饭店自行消毒的餐具，提供的都必须

是合格餐具，二者本质要求是一致的。 如果将餐饮

具集中消毒纳入食品安全法律监管体系中，归入食

品容器、包装材料、食品相关产品的监督管理，则涉

及餐饮具集中消毒单位的机构许可以及洗消人员

的健康管理等问题，都将有法可依、迎刃而解。
２ ４　 落实生产经营企业法律责任

食品生产企业、餐饮单位等作为食品安全第一

责任人，未按照操作规程生产加工食品引发食物中

毒事故或食源性疾病，应当承担相应的行政责任，
对肇事企业、饭店单位实施行政处罚，符合法理情

理。 有必要通过法律修订，切实解决第一责任人现

实中无须承担行政责任的问题。
２ ５　 转变食品安全监管模式

改分段立法、分段监管为独立监管、社会监管，切
实解决分段立法和监管带来的弊端。 虽然针对分段

监管，进行了食品安全监管机构与队伍的整合，但对

于广袤的食品生产经营业而言，行政执法机关的能力

毕竟是有限的，当违法行为众多，被处罚机率就会变

　 　 　

小，政府有效执法的成本就会成倍增长［６］。 在减少和

制止食品安全领域违法活动时，行政机关尤其需要借

助包括行业组织在内的社会力量。 通过法律修订，充
分发挥社会、公民、行业组织的重要作用，多渠道、多
方式实施监督，引导并监督企业模范遵守法律法规，
不断提振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的信心。
２ ６　 加快推进诚信体系建设

当前尤其需动员多方力量，共同架构基于全体

公民的社会诚信体系。 缺乏诚信支撑，食品安全将

无从谈起。 应该看到，食品安全诚信是社会诚信体

系的有机组成部分，有必要在全社会大诚信体系框

架内，建立健全并落实相应的食品安全诚信机制，
实现食品安全的社会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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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卫生计生委办公厅关于征求拟批准塔格糖等新食品原料意见的函
国卫办食品函〔２０１４〕１８１ 号

各有关单位：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和《新食品原料安全性审查管理办法》的规定，经审查，拟批准塔格

糖、奇亚籽、圆苞车前子壳为新食品原料；拟同意罗伊氏乳杆菌（菌株号 ＤＳＭ１７９３８）可用于婴幼儿食品；拟将

原卫生部 ２００９ 年第 ３ 号公告批准蛹虫草的使用范围、食用量和质量指标要求调整；拟将原卫生部 ２００８ 年第

２０ 号公告批准植物甾烷醇酯增加来源及扩大使用范围。 现公开征求意见，截止时间为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１１ 日。
传真：０１０⁃８４０８８６５４
邮箱：ｚｈａｎｇｘｘ３９６１＠ ｓｏｈｕ． ｃｏｍ
附件：塔格糖等 ６ 种新食品原料

（相关链接：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ｍｏｈ． ｇｏｖ． ｃｎ ／ ｓｐｓ ／ ｓ３５８５ ／ ２０１４０３ ／ ａ１９１１０ｆ４ｃｂ０２４０２９ａ７ａ７ｃ３ａｄｆｂ４１３７６０． ｓ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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